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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1 年 7 月 19 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 
 

 谨以 7 月份阿拉伯集团主席的身份，就 2011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安全理事会

举行的题为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：气候变化的影响”的公开辩论，致函给您，

7 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。 

 请代表阿拉伯集团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。  

 

常驻代表 

大使 

曼苏尔·奥泰比(签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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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1年 7月 19日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
 

 

[原件：阿拉伯文] 

2011 年 7 月 19 日 

 

 谨代表阿拉伯集团，就 2011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安全理事会举行的题为“维

护国际和平与安全：气候变化的影响”的公开辩论致函给您，安全理事会主席。 

 我要表明阿拉伯国家集团在这方面的观点，即发展中国家(特别是最不发达

国家、非洲国家、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)受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

最大。我们还要表明，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将给处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阿拉伯

区域带来不利影响。 

 阿拉伯国家集团认为，根据《联合国宪章》的任务规定，安全理事会在维护

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主要责任，同时按照 1950 年 11 月 3 日通过的大会第

377(V)号决议的规定，亦应考虑到大会在这方面的作用。安全理事会的作用与联

合国其他主要机构的职责和作用相互重叠，不符合《宪章》的宗旨和原则，并有

可能损害这些机构的权力和本组织广大会员国的权利。 

 阿拉伯国家集团申明，气候变化问题对于可持续发展而言至关重要，可持续

发展的职责由大会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相关附属机构(包括可持续发展委员

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)承担。在这方面，我们回顾，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约束

力的多边协议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及《京都议定书》都没有规定安全理

事会在这方面的作用。  

 我们认为，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坚持《里约原则》，包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

原则，以促进可持续发展。所有会员国还应全面执行《二十一世纪议程：可持续

发展行动纲领》并履行其他承诺，包括在里约热内卢、约翰内斯堡及其他联合国

有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会议上作出的关于提供财政资源、转让技术和建设发展中

国家能力的承诺。 

 阿拉伯国家集团申明，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是消除气候变化风险和

根据《公约》规定的原则审议应对气候变化必须采取的措施的主要论坛。发达国

家必须采取紧急行动，履行其依据《京都议定书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承诺并

敦促那些尚未加入该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尽早加入。阿拉伯国家集团还申明，为确

保《京都议定书》第一承诺期和第二承诺期之间没有间隙，就第二承诺期达成一

致意见至关重要。 

 在这方面，阿拉伯国家集团支持 77 国集团加中国和不结盟运动就 2007 年 4

月 17 日举行的关于能源、安全和气候之间关系的公开辩论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

信。阿拉伯国家集团还支持 2011 年 7 月 14 日不结盟运动就定于 2011 年 7 月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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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举行的题为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：气候变化的影响”的公开辩论给安全理事

会主席的信(S/2011/427)。 

 阿拉伯国家集团强调，在即将举行的公开辩论结束后，安全理事会不应发表

任何主席声明或新闻谈话，亦不应采取任何行动，特别是可能有损于有关机构、

进程和文书的权威或授权，或可能以任何方式影响气候变化问题谈判进程，包括

定于 2011 年底在南非举行的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

会议的任何声明或行动。 

 请将本函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常驻代表 

曼苏尔·伊亚德·奥泰比(签名) 

 


